关于招募“大学生乡村支教行动”志愿者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，各志愿者类学生社团:
为缓解农村部分学科师资紧缺现状,推动高校服务地方,培养应用型人才,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,青岛市委高校工委、市教育局将开展“在青岛高校大学生支持乡村教育志愿服务行动”（以下简称“大学生乡村支教行动”）。根据青岛市教育局《在青高校大学生支持乡村教育志愿服务行动方案》安排，现启动我校首批支教志愿者招募工作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1、 志愿者招募需求
1. 招募对象
具有我校学籍的全体在校生。拟招募岗位60个。
2. 岗位设置及要求
志愿者负责支教中小学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。志愿者承担受援学校的教学任务，首批志愿者支教周期为一学期。采取集中授课的方式，一学期中每周集中一至两天授课。
3. 志愿者基本条件
（1）自愿参加大学生乡村支教行动；
（2）年龄在18周岁以上，身体健康；
（3）遵守校规校纪，无任何违纪行为（在校期间无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）；
（4）能够参加支教前的培训及相关活动；
（5）能够在一学期内连续服务；
（6）具备较强的沟通交流能力；
（7）接受受援学校的领导和管理;
（8）优先条件：具有相关志愿服务经历者优先；具有相关专业背景者优先；具有教师资格证者优先；有意向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学工作者优先。
二、招募进度安排（拟定）
第一阶段：2016年3月16日－3月19日 完成志愿者报名、选拔工作。
第二阶段：2016年3月21日－3月28日  公布支教学校名单及支教志愿者名单，安排支教大学生的支教学校。
三、志愿服务时间
2016年4月至2016年7月
四、报名途径和时间
1．请有意报名的同学于2016年3月18日上午12:00前将报名表（附件）交至大学生志愿者联合会办公室（润兴三楼）。
2．面试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请及时关注大学生志愿者联合会网站及微信平台公众号(qauvolunteer)。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
1．支教大学生在支教期间，接受我校和受援学校的双重管理，日常管理以受援学校为主。
2．支教期满后,受援学校将对支教大学生的思想、工作表现、工作实绩以及工作小结等进行综合评定。市教育局（市委高校工委）将为考核合格的支教大学生颁发志愿服务证书，对表现优秀者进行表彰。
3．支教大学生享受每人每天100元的生活和交通补助，市教体局将为志愿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
4．支教期间，不得无故缺勤，若有事需提前告知受援学校；如不能坚持支教，需提前向学校团委报告，以便调换人员继续支教。支教大学生的考核材料记入支教大学生的人事档案。

附件：大学生乡村支教行动志愿者报名表

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16日


附件
大学生乡村支教行动志愿者报名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籍贯
	
	电子版照片
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所在学院
	
	专业、
年级
	
	

	手机号码
	
	现任职务
	
	

	是否取得教师资格证
	是□    否□

	报名岗位
	音乐□  体育□ 美术□ 信息技术□
	是否服从调配
	  是□   否□

	个人简历
	（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经历、个人专长、获奖情况介绍）





	岗位优势
	（结合报名岗位，阐述自己的优势）





	本人签名及承诺
	我承诺：本人符合志愿者岗位条件，身体健康，自愿参与此次志愿服务活动。在活动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服从岗位、工作、时间等安排，保质保量完成志愿服务工作。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期间不参与任何与志愿服务无关的任何其他活动，因不遵守规定导致的伤害事故由其本人负责。

                个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所在
学院
团委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请将本学期课程表附后，注明本人姓名和联系电话



